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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1  黨員入黨辦法 
 

 

一九八七年一月五日第一屆第九次中常會制定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五日第一屆第六八次中常會修正 

一九九一年五月三十日第四屆第六二次中常會修正 

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一日第五屆第七八次中常會修正 

一九九四年六月一日第六屆第一次中執會修正 

一九九五年一月四日第六屆第廿四次中常會修正 

一九九五年五月三日第六屆第卅六次中常會修正 

一九九五年十月十一日第六屆第五十五次中常會修正 

一九九六年八月廿八日第七屆第八次中常會修正 

一九九六年十月廿三日第七屆第十三次中常會修正 

一九九七年五月廿一日第七屆第三十三次中常會修正 

一九九八年四月廿二日第七屆第六十六次中常會修正 

二○○○年一月五日第八屆第六三次中常會修正 

二○○○年十月四日第九屆第一次中執會修正 

二○○一年七月十七日第九屆第八次中執會修正 

二○○二年十月十五日第十屆第二次中執會修正 

二○○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第十一屆第十七次中執會修正 

二○一○年一月十三日第十三屆第二十次中執會修正 

二○一一年一月十二日第十四屆第五次中執會修正 

二○一三年五月八日第十五屆第五次中執會修正 

二○二○年十二月二日第十九屆第三次中執會修正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第十九屆第三十四次中常會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黨章第三條第二項之規定制定之。 

第二條 凡年滿十八歲，認同本黨綱領，志願服膺本黨黨章之

規定，無下列情事，現居住於國內者，均得按本辦法

所訂各項手續申請為本黨黨員： 

一、 參加犯罪組織。 

二、 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槍

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罪。 

居住於國外者之入黨辦法另訂之。 

第三條 申請人應向戶籍所在地縣市黨部或特種黨部辦理入黨

申請，亦得由本黨官方網站辦理入黨申請（以下簡稱

線上入黨）。 

第四條 入黨審查由各縣市黨部辦理或特種黨部辦理，線上入

黨審查由中央黨部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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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立黨部之縣市，其入黨事宜，由該縣市之入黨審

查委員會辦理。 

前項之入黨審查委員會由本黨組織推廣部就該縣市黨

員中擬定七至十一人，報經中央執行委員會核定後組

成之，以其中一人為召集人，負責召集並擔任主席。 

中央執行委員會得設督導員分赴各地區督導入黨事

宜。 

第五條 中央黨部複審入黨申請案應由中央常務執行委員會指

派五至七人組成入黨複審小組，小組成員為中央常務

執行委員者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入黨申請有下列情事者，應由複審小組審查： 

一、 入黨申請經縣市或特種黨部收件逾三十日不為

決定或通知，申請人得申訴請求複審。 

二、 縣市或特種黨部審查未准予通過之入黨申請

案，應註明理由報請複審，並函知當事人相關程

序。 

三、 複審小組得於三十日內複審已通過但顯有疑義

之入黨申請案。 

四、 黨員退黨或曾受除名處分再申請入黨案。 

五、 線上入黨申請案。 

第六條 合於第二條規定資格，填具入黨申請表一份，繳交照

片二張，身分證影本一份，得由本黨黨員一人之介紹，

申請人與介紹人簽名，經審查合格者，再於收到該年

度常年黨費繳納通知單，以郵戳日期起算九十日內繳

清後，即為本黨黨員。 

黨員入黨日之認定以黨員申請入黨繳交表件之日為

準。不依前述規定繳交相關資料者，不予受理。 

線上入黨申請者上傳相關資料檔案後如無介紹人，得

由複審小組逕行審查。 

第七條 黨員擔任司法人員、監察委員、考試委員及所屬機關

政務職務期間應暫予辦理黨籍註銷，俟其不再擔任前

列職務後即予恢復黨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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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黨員退黨再申請入黨時，須以書面說明退黨經過，並

表明再入黨理由，向審查單位提出申請，經該單位審

查後，簽注正反意見，轉呈中央黨部審核。 

黨員曾受除名處分者，於除名處分定案後，五年內不

得再申請入黨。黨員曾受除名處分，再申請入黨時，

須以書面說明再入黨理由，向審查單位提出申請，經

該單位審查後，簽注正反意見，轉呈中央黨部審核。 

黨員經自動退黨者，九十日內不得再申請入黨。 

第九條 縣市及特種黨部審查單位應至少每個月開會一次，中

央黨部複審小組原則上每二星期開會一次，進行審查

作業。 

申請人應依本黨入黨填表須知與審查作業要點之相關

規定據實填寫入黨申請表。審查單位於審查前，應先

確認申請人填具之通訊地址及電話，確為其本人之居

所或服務單位，如非本人之居所或服務單位者，不得

受理其入黨之申請。 

入黨申請表內公職（民選）資歷未據實填寫，經審查

單位查證屬實者，視同審查未准予通過，並註明理由

報請複審。 

入黨申請表內簽名具結如有不實，經審查單位查證屬

實者，視同審查未准予通過，並註明理由報請複審。 

審查或複審單位於必要時得邀請申請人或介紹人列席

說明。 

審查結果應由審查單位於五日內發文通知申請人，並

報請中央黨部組織推廣部核備。 

第十條 入黨申請經縣市或特種黨部審查單位審查不通過者，

入黨申請無效，但申請人得於審查單位收件逾三十日

不為決定或通知，向複審小組申訴。 

線上入黨申請經複審小組審查不通過者，入黨申請無

效。 

複審之決定應於十日內通知申訴人及原審查單位，原

審查單位應即遵守。 

申請入黨未獲通過者，申請人不得於一年內重複入黨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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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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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進步黨入黨填表須知與審查作業要點 
 

 

一九九六年十月七日第七屆第十五次主管會報訂定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三日第七屆第九十二次主管會報修正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六日第八屆第七十次主管會報修正 

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第九屆第九次中常會修正 

二○○二年十月十五日第十屆第二次中執會修正 

二○○四年八月十七日第十一屆第三次中常會修正 

二○○九年十月廿一日第十三屆第四十九次中常會修正 

二○一○年一月十三日第十三屆第二十次中執會修正 

二○一一年一月十二日第十四屆第五次中執會修正 

二○一三年五月十五日第十五屆第三十五次中常會修正 

二○二○年十二月二日第十九屆第三次中執會修正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第十九屆第三十四次中常會修正 

 

 

一. 入黨申請表由入黨申請人填寫一式乙份，貼妥相片(正

面、脫帽、二吋半身照片)另附身份證影本乙份，相片二

張(背面註明姓名與所屬縣市)。 

二. 入黨申請表第一面除黨證字號與發證日期兩欄外，餘均由

入黨申請人逐欄以正楷詳實填寫，左下角必須簽名。 

三. 介紹人欄得由介紹人簽名，並註明黨證號碼。 

四. 曾加入其他政黨欄、公職（民選）資歷欄、簽名具結欄須

據實填報。 

五. 申請表第二面由各級組織填寫。 

六. 審查意見欄由負責同志填寫並簽章。 

七. 各項日期(申請表收到日期、審查通過日期)應依序據實填

寫。 

八. 審查結果以「通過」或「不通過」填寫。 

九. 審查單位欄蓋章以中央黨部頒發之各縣市黨部章或特種

黨部章為限。負責同志係指各縣市黨部主任委員，或入黨

審查委員會召集人或其職務代理人而言。 

十. 申請表編號欄由各審查單位編寫，各縣市入黨審查委員會

暨海外黨部代表號如附表。 

十一. 介紹人是否為黨員若有疑問由各審查單位向中央黨部組

織推廣部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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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各縣市審查單位召開審查會時，召集人於開會前三日以

書面通知正式送達所有審查委員，依黨員入黨辦法規定

審理。 

十三. 各審查單位應將每次開會之通知及紀錄函送中央黨部組

織推廣部，會議紀錄包括：主持人、出席委員、(列席督

導員)、審查通過或不通過入黨申請人與各項決議事項。 

十四. 黨員申請表俟申請人通過審查後，正本交由中央黨部組

織推廣部掃瞄數位化後，再交回縣市黨部保管，身份證

影本亦同。 

十五. 審查單位已通過之入黨申請案，由入黨複審小組複審不

通過者，其常年黨費應予退還。 

十六. 每份表格必須貼二寸半身照片外，還須繳交中央黨部組

織推廣部一張照片，以便製作黨證。 

十七. 未盡事宜請洽中央黨部組織推廣部。 

十八. 本要點經中央常務執行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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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暨海外黨部入黨審查委員會(申請書、編號)代號表 

宜蘭縣 ０１  高雄市 １３  美東 ２５ 

基隆市 ０２  屏東縣 １４  勞工 ２６ 

新北市 ０３  花蓮縣 １５  加拿大 ２８ 

台北市 ０４  台東縣 １６  連江縣 ２９ 

桃園縣 ０５  新竹縣 １７  大洋洲 ３０ 

新竹市 ０６  苗栗縣 １８  美南 ３１ 

台中市 ０７     金門 ３２ 

彰化縣 ０８  南投縣 ２０  非洲 ３３ 

嘉義市 ０９  嘉義縣 ２１  東南亞 ３４ 

   雲林縣 ２２  拉丁美洲 ３６ 

台南市 １１  澎湖縣 ２３  歐洲 ３７ 

   美西 ２４    

填表編號範例： 

台中市 王大仁 台中市 陳友勝 

０７ ００１ ０７ ００２ 

｜ ｜ 

｜ ｜ 

｜ ｜ 

縣市代號 │ 

 │ 

 申請人依序編號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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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進步黨縣市黨部入黨審查情形調查表 

 黨部審查委員會第  次會議 

         年 月 日  

調 查 項 目 人 數 

1.本次會議受理申請入黨件數  

2.累計受理申請入黨件數  

3.本次會議通過入黨申請件數  

4.累計通過申請入黨件數  

5.本次通過申請名單 

 

 

 

 

 

 

 

 

 

6.備註：(建議事項) 

 

 

 

 主任委員： 經辦人： 

填報日期： 年 月 日 

※每次審查會議後請即郵寄中央黨部組織推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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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  海外黨員入黨辦法 
 

 

一九八七年八月三日第一屆第卅三次中常會制定 

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三日第三屆第十次中常會修正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二日第四屆第三次全代會修正 

一九九一年七月十日第四屆第六八次中常會修正 

一九九二年五月廿日第五屆第廿四次中常會修正 

一九九五年一月十八日第六屆第廿六次中常會修正 

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四日第七屆第四次中常會修正 

一九九六年八月廿八日第七屆第八次中常會修正 

一九九七年七月十六日第七屆第卅九次中常會修正 

一九九八年四月廿二日第七屆第六十六次中常會修正 

二○○○年一月五日第八屆第六三次中常會修正 

二○○○年十月四日第九屆第一次中執會修正 

二○○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第九屆第十三次中執會修正 

二○○二年十月十五日第十屆第二次中執會修正 

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第十三屆第六次中執會修正 

二○○九年九月三十日第十三屆第十五次中執會修正 

二○一三年八月十四日第十五屆第六次中執會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黨章第三條第二項之規定制定之。 

第二條 凡曾在台灣地區為戶籍登記，現居住於國外，年滿十

八歲，認同本黨綱領，志願服膺本黨黨章之規定，無

下列情事者，均得按本辦法所訂各項手續申請加入本

黨為黨員： 

一、 參加犯罪組織。 

二、 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槍

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罪。 

第三條 合於前條規定資格，出具曾在台灣地區為戶籍登記，

現居住於國外之相關證明文件，填具申請表一份，繳

交照片二張，身份證明文件影本一份，並由本黨黨員

一人之介紹，申請人與介紹人簽名，於繳清該年度常

年黨費後，經審查合格者，即為本黨黨員。 

黨員入黨日之認定以黨員申請入黨繳交表件並繳清該

年度常年黨費之日為準。不依前項規定繳交相關資料

者不予受理。 

第四條 本黨於海外地區成立各國海外黨部、支黨部，及入黨

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審查單位），海外黨部、支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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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及審委會設立之區域劃分，准用海外黨部設立辦

法第二條之規定。 

第五條 各審委會置委員七至十一人，由中央常務執行委員會

聘任之，並以其中一人為召集人，前項人選於接受聘

任前必須完成入黨手續，尚未入黨者，其入黨手續由

中央常務執行委員會直接辦理。 

各審委會委員任期至各該特種黨部、支黨部成立時止。 

中央常務執行委員會得派督導員分赴各地區督導入黨

事宜。 

第六條 中央黨部複審入黨申請案應由中央常務執行委員會指

派五至七人組成入黨複審小組，小組成員為中央常務

執行委員者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入黨申請有下列情事者，應由複審小組複審： 

一、 入黨申請經審查單位收件逾三十日不為決定或

通知，申請人得申訴請求複審。 

二、 審查單位審查未准予通過之入黨申請案，應註

明理由報請複審，並函知當事人相關程序。 

三、 複審小組得於三十日內複審已通過但顯有疑義

之入黨申請案。 

四、 黨員退黨或曾受除名處分再申請入黨案。 

第七條 黨員擔任司法人員、監察委員、考試委員及所屬機關

政務職務期間應暫予辦理黨籍註銷，俟其不再擔任前

列職務後即予恢復黨籍。 

第八條 黨員退黨再申請入黨時，須以書面說明退黨經過，並

表明再入黨理由，向審查單位提出申請，經該單位審

查後，簽注正反意見，轉呈中央黨部審核。 

黨員曾受除名處分者，於除名處分定案後，五年內不

得再申請入黨。黨員曾受除名處分，再申請入黨時，

須以書面說明再入黨理由，向審查單位提出申請，經

該單位審查後，簽注正反意見，轉呈中央黨部審核。 

黨員經各黨部呈報自動退黨者，九十日內不得再申請

入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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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海外審查單位至少每兩個月開會一次，進行入黨審查

作業。 

入黨申請表內公職(民選)資歷未據實填寫，經審查單位

查證屬實者，視同審查未准予通過，並註明理由報請

複審。 

入黨申請表內簽名具結如有不實，經審查單位查證屬

實者，視同審查未准予通過，並註明理由報請複審。 

審查或複審單位於必要時得邀請申請人或介紹人列席

說明。 

審查結果由審查單位於五日內發文通知申請人，並報

請中央黨部組織推廣部核備。 

第十條 入黨申請經審查單位審查未通過者，入黨申請無效，

其入黨申請得於審查單位收件逾兩個月未為決定或通

知，向複審小組申訴。 

複審之決定，應於十日內通知申訴人及原審查單位，

原審查單位應即遵行。 

申請入黨未獲通過者，原審查單位應將其所繳之常年

黨費退還，申請人不得於一年內重複入黨申請。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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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  黨籍管理辦法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二日第一屆第七八次中常會制定 

一九九四年六月一日第六屆第一次中執會修正 

一九九五年一月四日第六屆第廿四次中常會修正 

二○○○年一月五日第八屆第六三次中常會修正 

二○○○年十月四日第九屆第一次中執會通過 

二○○二年十月十五日第十屆第二次中執會修正 

二○○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第十一屆第十七次中執會修正 

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第十二屆第五次中執會修正 

二○一一年一月十二日第十四屆第五次中執會修正 

 

 

第一章 通則 
第一條 為健全黨務運作，管理黨員黨籍，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黨員應就其戶籍所在地為黨籍設定所屬黨部。 

第三條 黨籍之遷移、補換發黨證及黨籍登記均依本辦法辦理

之。 

 

第二章 黨籍遷移 
第四條 黨員黨籍遷移，依下列程序辦理之： 

一、 遷出 

1. 黨員得親自或委託他人(一人以受五人委託為

限)攜帶黨證、印章或以通訊方式向縣市黨部辦

理，填寫黨籍遷移表(如附表一)，並檢附身份

證影本，遷移表一式三份，一份由黨員填寫，

另兩份縣市黨部自行影印。 

2. 黨員應於辦理遷出時繳交原屬黨部之常年黨費

至該年度。 

3. 黨員辦理遷出後，遷出黨部應向其辦理遷入之

黨部繳交其餘比例之常年黨費。遷出黨部按照

下述規定比例撥交遷入黨部。凡於一月至三月

辦理遷出者應撥繳常年黨費四分之三，四月至

六月辦理遷出者應撥繳常年黨費二分之一，七

月至九月辦理遷出者應撥繳常年黨費四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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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月至十二月辦理遷出者則無須撥繳常年

黨費。 

4. 遷出黨部需確實查核戶籍是否為遷入縣市黨部

所轄，如戶籍非遷入縣市所轄，則不予受理。

黨籍遷移表經原縣市黨部蓋章、登記後，由遷

出黨部函知遷入黨部，隨函需檢附遷移表、黨

員口卡、剩餘比例之常年黨費，並呈報中央黨

部組織推廣部。 

二、 遷入 

1. 遷入黨部於收到遷出黨部黨籍遷移公文後，將

名冊編號編寫於遷入黨員遷移表，並告知中央

黨部組織推廣部。 

2. 黨籍遷出、入日期則以辦理黨籍遷移之日為

準。通訊方式辦理者，以郵戳日期視為黨籍遷

移日期。 

3. 中央黨部組織推廣部接到遷出黨部公文後，應

隨即辦理黨籍遷移之登記作業。 

第四條之一  黨員至黨籍所屬縣市黨部辦理戶籍更正時，如其戶

籍現已非屬該縣市，所屬黨部應請該黨員同步辦理

黨籍遷移，將黨籍遷移至戶籍所屬縣市黨部。 

 

第三章 補換發黨證 
第五條 黨證遺失或破損，應填具「補(換)發黨證申請書」一份(附

表二)，附照片一張及工本費一百元，向所屬縣市黨部

辦理申請補換發手續。 

第六條 縣市黨部受理申請補換發黨證之後，應於一週內呈報中

央黨部組織推廣部核發。 

第七條 黨證破損申請換發者，於領取新黨證時，應將舊黨證繳

回縣市黨部，再由縣市黨部轉送中央黨部組織推廣部。 

 

第四章 黨籍登記 
第八條 各級黨部應將黨籍資料卡編造成冊，並妥為保管，不得

外洩。 

第九條 各級黨部對黨員下列重要動態，應登記於資料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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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黨籍遷移 

二、 更改姓名 

三、 違紀處分紀錄 

四、 獎勵紀錄 

五、 死亡 

六、 戶籍變更 

七、 其他 

第十條 前條各款登記應儘量檢附有關證件、剪報或相片等。戶

籍變更須檢附身份證影本，更改姓名並須檢附戶籍證件

及相片一張呈報中央黨部組織推廣部換發黨證。黨員死

亡則須立即呈報中央黨部備查。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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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進步黨黨籍遷移表 

編號: 

姓名 
 性

別 

 黨證

字號 

 名冊

編號 

 

通訊處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路      段        樓 

e-mail 
          □＠yahoo.com.tw  □hotmail.com 

□@msa.hinet.net  □＠pchome.com.tw 

電話 (行動電話)                      (Ｏ)         (Ｈ) 

遷出 

黨部 

 蓋  負

責 

 

遷移 

日期 

  

章 

 同

志 

 

遷出 

原因 
□戶籍變更       □移回本籍

 新遷入

黨部 
 

備 

註 

 

申請人： 蓋章： 年   月   日 

身分證正面(影印處) 身分證反面(影印處) 

  

附件一 

mailto:□@hotmail.com
mailto:□@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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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進步黨補（換）發黨證申請書 

 

 

 編號： 

 

  照片浮貼處 

 遺失 補 

茲因黨證  ,敬請予以  發黨證 

 破損 換 

為荷。 

 

  

 

 

 

 

 

 

 

 此致 

 縣(市)黨部轉 

 

中央黨部 

 

 黨員姓名： 簽章： 

 黨證字號： 

 名冊編號： 

 

二 ○   年   月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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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4  各級黨部黨務檢查實施辦

法 
 

 

一九九二年五月六日第五屆第廿二次中常會制定 

二○○○年一月五日第八屆第六三次中常會修正 

二○○○年十月四日第九屆第一次中執會通過 

 

 

第一條 為有效輔導各級黨部之黨務，並獎勵績優黨部，特制

定本辦法。 

第二條 黨務檢查每年至少實施一次，實施日期由中央常務執

行委員會決定之。 

第三條 本黨縣市級地方黨部及直屬特種黨部均應接受黨務檢

查，鄉鎮市區黨部之黨務檢查由縣市黨部比照本辦法

之規定辦理。 

黨務績效評比視需要由中央常務執行委員會依黨部組

織層級及組織性質區分為：縣市黨部(含同級審委會)、

直屬特種黨部(含同級籌委會)等二類分別辦理之。 

第四條 黨務檢查分為初查及複查二階段實施，初查由中央黨

部組織推廣部負責執行，複查由中央黨部黨務檢查小

組負責執行。 

中央黨部設黨務檢查小組若干組，每一小組成員五

人，由中央常務執行委員會推選中央常務執行委員一

人為召集人，另由中央執行委員二人、中央黨務工作

人員二人擔任小組成員。 

黨務檢查小組召集人負責小組之召集及全般檢查工作

之分派。 

第五條 黨務檢查之項目及內容依次為： 

一、 黨務工作單位之組織狀況 

二、 例行性黨務工作之執行狀況 

三、 執行中央政策、決議之狀況 

黨務檢查之具體事項依黨務檢查紀錄表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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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黨務檢查之初查結果由組織推廣部彙整後提交黨務檢

查小組，黨務檢查小組依據初查結果通知受檢黨部限

期改進缺失後實施複查。 

第七條 黨務檢查小組應將檢查結果移送中央常務執行委員會

核定，據以決定公告及獎懲事宜。 

黨務檢查結果經中央常務執行委員會核定後送各受檢

黨部確認，各黨部對於檢查結果有異議者，應於收文

後七日內向中央常務執行委員會提出申覆。 

第八條 本辦法經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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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進步黨各級黨部黨務檢查紀錄表 

受

檢

單

位 

 檢

查

人

員 

 檢

查

日

期 

 

檢查項目 檢查內容 檢查結果 

黨務工作單

位之組織狀

況 

有無依縣市黨部組織規程第十七條之規定設置行政

組、組訓組、活動組、宣傳組、財務委員會、入黨審

查委員會、選舉對策工作小組、黨政協調工作小組等

黨務工作單位，其組織及運作是否建全。 

 

例行性黨務

工作之執行

狀況 

(1)黨員(代表)大會、執、評委會是否依時間及程序召

開行使法定職責。 

(2)執行委員會有無制定年度黨務計劃、編制預算、決

算。 

(3)黨員入黨審查工作是否依規定時間及程序辦理。 

(4)常年黨費之收繳及報繳是否依規定辦理。 

(5)黨員基本資料之填寫是否完整，異動資料有無訂正

處理。 

(6)黨員之獎懲是否依規定程序辦理。 

(7)有無依財務規則第十二條之規定編製財務報表，並

定期向評議單位或黨員(代表)大會提出報告。 

(8)有無依財務規則第八條之規定於收繳捐款時出具

收據或感謝狀。 

(9)有無制定專職黨務工作人員之出勤、休假、獎懲、

敘薪、昇遷等管理上必要之辦法。 

(10)黨部與各友好團體之聯繫狀況。 

 

執行中央政

策之狀況 

以年度內下達的政策、決議之執行狀況為檢查內容。  

附註：黨員(代表)大會、執、評委會召開之次數及日期應於檢查結果欄內據實

明列。 

檢查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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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5  黨員參與群眾運動行動準

則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三日第一屆第四十一次中常會制定 

二○○○年一月五日第八屆第六三次中常會修正 

 

 

第一條 目前社會中仍有許多人為的災難造成人民權利的受

損，而群眾運動乃是突破現狀，展示最原始的民意不

得不做的選擇，也是憲法所保障的權利。為發揮群眾

運動的功能，避免為人所乘，遭受惡意的打擊與醜化，

使人民的力量更受肯定，更加壯大，特制定本行動準

則。 

第二條 群眾運動應堅持和平、非暴力原則。 

第三條 行動前應先妥善規劃，集合主要幹部說明行動計劃訴

求主題、活動內容、集散地點及方式、可能狀況及應

變原則）。 

第四條 領隊應遵照黨部決策執行，不得任意變更。 

第五條 標語、口號應合乎運動目標，事先設計，並經領隊同

意，不得擅自變更。 

第六條 領隊、副領隊、司儀、糾察人員及指揮車等，應在預

定時間前抵達現場。 

第七條 參與行動之人員，均應服從領隊指揮，接受糾察人員

輔導。 

第八條 指揮車司儀及糾察人員皆應按照領隊要求從事工作。 

第九條 除發言人外，不得任意對外表示意見。 

第十條 遇到暴力或干擾，應聽從指揮處理，不得任意進行反

制。 

第十一條 只有領隊及領隊授意之司儀或有關人員才能使用指

揮車之麥克風。 

第十二條 各自攜帶前來之麥克風應向領隊報備，非經允許，

不得從事宣示性的用途。 



B- 21 

第十三條 黨旗為本黨之標幟，黨員應全力護衛其榮譽與形

象，非本黨發動之群眾性抗議活動禁止使用。 

第十四條 糾察人員應穿戴制式裝備，以利辨認和執行勤務。 

第十五條 行動結束後平靜離開現場。遇有憲警封鎖，或他人

蓄意挑釁，應接受領隊指揮，沈著應變，不得自行

衝闖。 

第十六條 領隊應於解散後始得離開現場。 

第十七條 行動結束後，應迅速召集主要幹部檢討得失。如需

補救，應立即執行。 

第十八條 違反前述各項規定者，視情節輕重，移送評議委員

會懲戒。 

第十九條 本準則經中央常務執行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